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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則、碩士學位考試辦法、學生選課及加退選辦法、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要

點、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訂定本要點，以供研究生遵循。 

第二條 修業年限及畢業要求： 

2.1 修業年限：一至四年。 

2.2 滿足修課要求、論文寫作要求且於在學期間曾投稿經審查為接受之論文一篇以

上。 

2.3 繳交論文計畫書、通過畢業論文考試、繳交論文(含精簡版)。 

第三條 畢業學分、必修科目與學分、非管理類系畢業或同等學力入學生之補修大學部科目

等規定，悉依入學年度制定頒布之學分計畫表實施。 

第四條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含論文寫作及重修科目，不含補修大學部科目）至少 3 學分，

至多 16學分。 

第五條 必修科目依學分計畫表所列之開課學期修習，選修科目之開授視選修人數、課程需

要及教師授課負荷等狀況彈性調整。 

第六條 選修本校他系或他校之課程以不超過應選修學分之三分之一為原則，選修本校他系

課程者，須經選修課程之任課教師與該系同意；選修他校課程者，另依本校「學生

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辦理。 

第七條 科目學分抵免應於入學當學期加退選課程截止日期前一次全部申請，需經系課程會

議審議通過，再依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辦理。 

第八條 秋季班入學之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一月底前，春季班入學之研究生應於第

一學年第二學期六月底前，預先修讀碩士課程學生應於錄取報到至正式入學前選定

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並填妥論文指導同意書送交系辦公室

存查。 

第九條 論文指導教授之選定及鐘點時數編配計算方式如下： 

本系教師每指導一位碩士生每週之鐘點數為 0.5，最多 1.5鐘點為限，本校他系教師

指導本系碩士生總人數二人為限，並需經系務會議審核同意。校外教師指導本系碩

士生總人數以一人為限，且必須與本系教師共同指導，並需經系務會議審核同意；

凡共同指導以 0.5人計算。 

第十條 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雙方因故無法繼續維持論文指導關係或遇特殊情形時，原則

上可更換指導教授，但只限一次，且需新、舊指導教授或系務會議同意，依本系「論

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提出申請，並於更換指導教授後滿一學年，始得申

請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研究生得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撰寫論文計畫書，經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後於學位考

試前三個月完成審查，其口頭報告時間、場次、程序及審查教師之邀請由指導老師

安排，並提系辦公室公告。論文計畫書如有修正，應於發表後一個月內將修正版送

系辦公室登錄存查。 

第十二條 研究生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於規定期限內修畢應修規定課程與學分，且在學期

間曾發表研討會以上經審查論文一篇以上，並通過論文計畫書審查後，得於當學期

填妥學位考試申請書並檢附歷年成績表及論文初稿，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

提出碩士學位考試之申請，並依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送請教務處核備及校長

批准後，使得參加碩士學位考試，本系研究生論文相似度比對結果需低於 20%(含)

以下，且應於學位考試前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作業，並於學位考試當日將論文原創

性比對檢核表及原創性比對報告書送交學位考試委員參考。 

第十三條 前款經審查之論文，若發表在期刊，應以刊出論文或接受函提出申請；若發表在學

期結束前（7 月 31 日或 1 月 31 日）舉辦之研討會，應以研討會論文集抽印本或接

受函提出申請，並應由指導教授指導親自至會場發表論文；若發表在學期結束後舉

辦之研討會，或已獲接受之論文但未獲研討會主辦單位邀請與會發表宣讀論文者，

應由指導教授安排於學期結束前在本系公開發表論文後，始得以研討會接受函提出

申請。 

第十四條 學生須於參加碩士學位考試一個月前提出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本系碩士學位考試每

年舉辦二次，上學期為十一至隔年一月，下學期為五至七月。研究生應於考試日期

十天前提請系辦公告，且將論文送請各考試委員審閱。 

第十五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